S203达川区幺塘至渠县三汇段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村村民住宅安置公告

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维护被征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现将S203达川区幺塘至渠县三汇段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村村民住宅安置公告如下：
一、安置范围
S203达川区幺塘至渠县三汇段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村村民住宅房屋，其他建（构）筑物拆迁以现场踏勘清点为准。
二、征收机构
斌郎街道办为此次征地拆迁实施单位，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自规分局指导征拆补偿工作。
三、房屋腾退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4日起到2026年1月4日止。
四、补偿标准
本次房屋拆迁及其相关附属设施补偿标准严格按照《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达市府规〔2024〕1号）及高新区制定的细则文件执行。
五、安置方式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高新区辖区提供安置房或房票安置。
    六、拆迁要求
在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务必将户口本、身份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相关权属等证明、文件、资料备好，由斌郎街道办安排拆迁工作组到各被拆迁户家里实地现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补偿款发放后，房屋残值归政府所有，任何人不得擅自拆除建（构）筑物。
自本公告之日起，禁止在拆迁范围内抢修、抢建各类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和抢栽、抢种花卉、林木及农作物等。抢修、抢建、抢栽、抢种的一律不予补偿，并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搬迁完毕。
自本公告之日起，停止办理非正常婚嫁、生育人口入户，停止办理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七、纪律要求
（一）严格依法拆迁。高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自规分局严把政策关；严禁个人乱表态，乱作为，滥作为，实行过错责任追究制，严肃问责。
（二）坚持阳光拆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到程序公开，协议公开，结果公开。一个口子，一把尺子，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三）坚持廉洁拆迁。严禁吃、拿、卡、要，不得收受红包宴请，禁止征拆人员与被拆迁户合谋骗取国家征拆资金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一旦发现，视其情节轻重，将追究相关责任或移送司法机关。
八、联系电话：0818-3389338   举报电话：0818-2833660

